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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甲骨文所含內容豐富，是當今研究商代史不可或缺的一手資料。商代地名研

究是商代政治疆域、經濟文化、族群關係、軍事戰爭、社會組織形式等研究的重

要基礎；甲骨文中含有大量的地名、方國名，是研究商代歷史地理的重要史料。

地名的認定、統計與地望的考證是研究甲骨地名的兩個主要內容，從甲骨文發現

以來就備受學人關注，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地名統計方面，由於所見材料的限制



和判斷地名標準的差異，各家統計數據有一定的差異，混淆族名、人名與地名是

造成差異的原因之一；地望考證方面，“文獻對照法”與“干支係聯法”是考證

地望的主要方法，但由於古今地名變遷、異地同名現象的普遍存在，加之係聯標

準不一、缺乏可靠的考古證據等原因，各家所取參考不同，對地望考察的結果也

不盡相同，多數地名地望並未取得統一意見，因此甲骨地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近年來，隨着甲骨學的發展，新材料、綴合不斷增多，釋字、釋文日益準確，數

據庫建設逐步完善等，為重新整理與研究甲骨文地名帶來了新的契機與便利。基

於此，本文在構建完整甲骨地名數據庫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準

確釋讀文字的基礎上，重新整理、統計、係聯甲骨地名，考證甲骨地名地望，最

大程度構建出甲骨地名系統。本文一共分為七章。 

第一章為緒論。本章主要對學界關於甲骨地名的研究做了學術史梳理，交代

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地名的認定、地望考證以及在前二者基礎上進行的地理綜合

研究是研究甲骨地名三個主要方面；地名認定主要在於對甲骨地名數量的統計和

地名用字的文字考釋；地望考證是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進行古今地名對照；地理

綜合研究則是在準確判斷地名及考證地望的基礎上研究商代的政治疆域、地理分

區（田獵區、農業區等）、族群分佈、方國分佈、軍事戰爭等，本章以此為綱對

學界研究做了梳理。本章還交代了本文在研究甲骨地名與考證地望時堅持的幾點

原則。 

第二章主要對甲骨文中所見地名進行了再統計。本文注意區分地名與方國名、

族名以及人名，共統計出甲骨文地名約794（含存疑）個，其中單純地名475個；

區域名或場所名58個；與方國名或侯、伯氏名有重合者60個；與其他國名或族名、

人名重合者113個；存疑88個。 

第三章在考證商代黃河在今河南境內逕流的基礎上，對卜辭中的近河地名做

了梳理與地望考證。商代黃河從今河南鄭州市北至今衛輝市東北大致呈南北流向，

此後經淇縣南、滑縣北到濮陽縣西一段大致呈東西流向，在濮陽市西轉折向西北

流經內黃縣西，後一路向北流入今河北省。商人以黃河為界，將近河區域劃分為

“河東兆”“河西兆”“河南兆”，卜辭中所見“河”“囧”“柚”“糞”“良”

“襄”“矛”“ ”“散”“向”“冥”“協”“黎”“鯀”“鬥”“夫”

“戚”“𫊣”“馬方”“ ”等是近河地名，他們大多分佈在今河南省北部商代

黃河沿岸。 

第四章以帝辛十祀征夷方這一重大軍事事件為參考，在修訂此次伐夷日程譜

的基礎上，對所涉地點及相關地點地望做了考察。此次伐夷方往返路綫為：大邑

商—雇—嘉—香—喪—樂— —慶—商—吉—商—郊—𨾊—徹—𡠏—򰕼—危—

攸— —鳩—滅—淮—灝—䊤—階—綘—𣼊— —呆—永— —攸—뭭—危—

㕚—洗—𡠏—򲤖— —杞—瓚— — —商—樂—喪—香—敢—奠—敖—夷圍

—嘉—云奠河邑。此次征伐的主戰場位於今山東省菏澤市境內，相關地點主要分

佈在今河南省東北部與山東省西南部。 

第五章以一些軍事事件排譜為參考對相關地名進行了係聯與地望考察。主要



以“南丰方”“四丰方”“亘方”“基方”“盂方”“𢀛方”“土方”“召方”

“絴方”“陰美方”“ ”等為中心，對有關事件進行了排譜，對所涉地名地望

進行了考察。相關方國主要分佈在王畿四周，其來犯商王朝領地主要分佈在王畿

邊緣地帶，商王與相關異族的軍事活動涉及地點也多分佈在相應方國與商王都之

間。 

第六章主要討論商王朝的田獵地。本章以“ ”“敦”“盂”“喪”為中心，

以同版均記有占卜地點或驗辭的卜辭為係聯材料，參考同辭地名、王步卜辭、貞

夕卜辭等，對一些田獵地進行了係聯；並逐一對卜辭中所見田獵地做了梳理，對

相關田獵地的共版地名做了逐一梳理。商王習慣性田獵地主要分佈在王畿及王畿

附近地區，並未超出王都過遠，以位於今河南省東北部為主。 

第七章主要討論甲骨文中所見商代地理系統。該章對本文的研究思路做了總

結，對商代晚期王畿範圍、卜辭所見田獵地分佈、農業地分佈、倉廩分佈等做了

討論。商代晚期王畿以太行山、商代黃河為天險，大致包含今河南省安陽市、鶴

壁市、新鄉市、濮陽市、河北省邯鄲市等區域，卜辭中所見田獵地、農業地也大

多分佈在此區域，其中黃河沿岸是商代重要的農業地，倉廩地多分佈在王畿核心

區域，距離王都不遠。 

關鍵詞： 甲骨文  地名  地望  商代晚期 

 

第一章 緒 論 

自 1899 年甲骨文發現以來至今，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甲骨學已成為一門

成熟的學科。據有關學者統計，“今甲骨文發現一百二十周年之際，已知出土商

周刻辭甲骨的總數，約為 16 萬片。”①甲骨文所含內容豐富，是當今研究商代史

不可或缺的一手資料。甲骨文中含有大量的地名、方國名，是研究商代歷史地理

的重要史料。商代地名研究是商代政治疆域、經濟文化、族群關係、軍事戰爭、

社會組織形式等研究的重要基礎，故自甲骨文發現以來就備受學者關注，相關研

究成果豐碩。但由於商代距今久遠，文獻及相關研究材料相對缺乏，加之研究方

法各有不同，故學界對於商代地名的統計以及具體地望的考證存在很大的分歧。

正確考釋地名用字、正確釋讀卜辭是研究甲骨地名的基礎，正確考證地望是研究

商代地理的基礎。饒宗頤曾指出考證甲骨地名有“三難”，即“識字之難”“斷

句之難”“一地同名多歧之難”；前人考證又有“三弊”，即“囿於殷疆土局於

河域之弊”“泥與主觀擬構時月及同版連係與行程推測之弊”“限於方隅與地

名關涉之弊”。②張惟捷在《殷商武丁時期人物“雀”史跡研究》一文也提到：

“歷來學者對殷商方國地望問題所做的許多研究，大多固守後世文獻的記載，而

未及現代考古學所提供的新材料，實多有可商；尤其嚴重的是對卜辭本身的誤讀，

 
① 葛亮：《一百二十年來甲骨文材料的初步統計》，《漢字漢語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② 饒宗頤主編：《甲骨文通檢》第二分冊《地名·前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年。 



亦直接導致錯謬的產生，倘若以之與傳世文獻資料結合研究，所將造成的錯謬更

不可以道里計矣。殷商地理的研究者往往容易根據片段辭例將各地點進行位置上

的繫連，而不加深人辨別卜辭性質，且過於肯定傳世文獻所載地名作為主要參考

資料的權威性，這自然會使人對其研究成果產生疑慮。”①二者所論也正是造成

商代地名研究分歧的癥結所在。 

近年來，甲骨新材料的公佈、綴合的增多、清晰圖版的刊布等為甲骨學研究

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一些地名用字或舊以為是地名的字有了新的考釋意見；甲骨

釋文更為準確、卜辭信息更為完整，各類甲骨數據庫的構建也為甲骨文研究帶來

了便利。本文在構建完整甲骨地名數據庫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在

準確釋讀文字的基礎上，重新梳理甲骨地名、係聯地名卜辭；在集釋前人地望考

證成果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研究合理取捨、考證地望，最大程度構建甲骨地名

系統。 

第一節 研究綜述及研究方法 

一、商代甲骨文地名研究綜述 

前賢時彥關於甲骨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地名的認定 

1.甲骨文地名的標志及卜辭地名構成形式 

甲骨文地名的認定自考釋甲骨文字以來就受學者關注。早在 1904 年，孫詒

讓所著《契文舉例》一書就已列《方國》（樓學禮校點本 43 頁作《釋地》）一

章，考證了方國或地名用字近 20 個，間或指出其地望，②是考釋甲骨地名及地望

的濫觴之作。1914年，羅振玉在其《殷虛書契考釋》一書中首先提出了判斷甲骨

地名的 16 條標準，1927 年增訂此書時增加為 17 條，即“王在某、㣤于某、至

于某、往于某、出于某、步于某、入于某、田于某、狩于某、驅于某、舟于某、

在某次、于某、从某、伐某、征某、某方”。③锺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一

書中指出，記事刻辭中可能為地名者分為兩類：一是在介詞“自”“在”“于”

之後為名詞；第二種是在動詞“入”“來”“氐”之前的名詞及“某骨”（指某

地之骨）之某。
④
 

認識卜辭地名的構成形式，也是確定卜辭地名的重要方法。⑤陳夢家曾將卜

辭地名分為 7 類，即（1）單名；（2）單名前加方位字、形容字或數字；（3）

單名後加區別字；（4）方位字在單名或區別字後；（5）區別字在單名前；（6）

方位字或形容字與區別字的組合；（7）名詞與名詞的組合。地名中的區別字陳

 
① 張惟捷：《殷商武丁時期人物“雀”史跡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5 本第 4

分，2014 年，第 679 頁。 

② 孫詒讓：《契文舉例》，蟫隱廬印本，1904 年，第 31 頁。 

③ 羅振玉：《增訂殷虛書契考釋·地名第四》，東方學會石印本，1927 年，第 14 頁上。 

④ 锺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台灣藝文印書館，1989 年，第 350-351 頁。 

⑤ 王宇信、宋鎮豪：《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 506 頁。 



氏又分為（1）𠂤和󉐍；（2）表示高地形（如阜、麓、京、陮（堆））；（3）人

為居處和建築（如邑、鄙、囿、社、單（即臺））；（4）自然地形（山、水、泉

等）等 4類。① 

陳夢家關於甲骨地名構成的總結符合卜辭地名實際，對我們今天判斷卜辭地

名仍有指導意義。羅氏和锺氏判斷地名的標準是基於當時所見甲骨文及考釋成果

所做的規律總結，基本符合卜辭地名出現的語境，對判斷卜辭地名具有指導意義。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情況要複雜一些，需要綜合考慮，特別是在人名、族名、神

名、地名的區分上，需仔細甄別。陳夢家也曾指出，卜辭的地名最容易混淆的是

“方國名”“宗廟或居室名”“山水之神名”；②許多族名、人名、神名出現的

語境與地名出現的語境完全相同，如“比某”“某入”“某來”“某以”“自某”

之名詞“某”也可能是人名或族名；一些表示場景、時間的詞也有相同語境，如

“往于夒”（《合》14375，夒表示祭祀夒之時或之地）“至于中录”（《屯南》

2529）“在入”（《屯南》2095）“在來”（《合補》6830），从昔（《花東》

35）等。此外，“某田”“某伯”“某侯”之“某”為地名或方國名，也為學界

所認同。 

2.地名用字的歸併 

地名的認定涉及到地名用字的歸併問題。甲骨文處在文字的早期階段，異體

字較多，加之地名用字的特殊性，同一地點因地貌的不同，往往會有不同的寫法。

林澐考察虘方地望時，指出虘“或加又旁作𠭯，在黃組卜辭中又增加草旁。”③

裘錫圭指出“甲骨文常在地名字上加“山”“水”等旁”④，在考察卜辭白地時

指出，“加‘林’表示白地多林木，與卜辭加‘水’旁於地名以表示其地有河流

同例。”⑤在研究甲骨地名時，準確釋讀文字、歸併文字是研究的基礎。 

3.甲骨地名、人名、國族名之關係 

認定甲骨地名，還必須辨別人名、地名及國族名。多數學者認為甲骨的人名、

地名、國族名三者是統一的。1957年，張秉權在《殷虛文字丙編·考釋》中提出

了“甲骨文中人地同名的現象”⑥，1967 年又在《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一

文中詳細論證了此觀點，歸納出當時所見 173組人地同名的例子；⑦1988年在《甲

骨文與甲骨學》一書中再次重申此觀點。⑧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

中指出卜辭中出現異代同名現象是因為這些人“頂替着原有的氏族名字”；
⑨
在

《卜辭裒田及相關問題》一文也提到了人名與族名的統一，如認為犬延族的族長

“大約就叫犬延”；⑩在《帚好略說》一文中指出“殷虛卜辭中異代同名的現象，

 
①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 253-255 頁。 

②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 253 頁。 

③ 林澐：《释史墙盘铭中的“逖虘髟”》，《陜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1 辑，三秦出版社，1994 年。 

④ 裘錫圭：《論“歷組卜辭”的時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 1981 年，第 287-288 頁。 

⑤ 裘錫圭：《釋尌》，《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508 頁。 

⑥ 張秉權：《殷墟文字丙編·考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 年，第 12 頁。 

⑦ 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台北，1967 年。 

⑧ 張秉權：《甲骨文與甲骨學》，台灣國立編譯館，1988 年，第 301-336 頁。 

⑨ 張政烺：《帚好略說》，《考古》1983 年第 6 期。 

⑩ 張政烺：《卜辭裒田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73 年第 1 期。 



如果進一步考察，他們有族衆、有物產，實皆‘國氏土地之號’”。①裘錫圭也

曾指出“在商代，地名、族名和人名往往是三位一體的。”②饒宗頤《殷代貞卜

人物通考》稱“貞卜者之名，卜辭所見有時亦為地名”；③陳絜《商周姓氏制度

研究》也認為“人名、地名、國族名三位一體的現象也普遍存在”。④ 

部分學者並不讚同“商代地名、族名和人名三位一體”這一觀點。曹大志在

《“族徽”內涵與商代的國家結構》一文中指出“甲骨卜辭十分簡略，其中的人

稱究竟指個人、群體、還是某種稱謂，常常缺乏內證。……甲骨文中人、地同名

的現象並不非常普遍，以張秉權先生的研究為例，他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

考》一文詳舉一百七十三例，以今天的眼光看來，大半是不牢靠的。……與其說

甲骨文中的人、地同名相當普遍，毋寧說我們不容易區分甲骨文中的人名、地名。”
⑤ 

不可否認，甲骨文中存在人名、地名、國族名三位一體的現象，但不可誇大

其實。商周時期存在以族名或地名稱人的現象，也存在以地名命名國族名或以國

族名命名地名的現象，但都並不絕對。甲骨文中以私名、職官名稱人的現象也是

普遍存在的，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一書中提出了幾類“最

低限度的私名”，即“某+爵稱+某”“某+丁人+某”“某（國族名）+某”“親

稱+日干+某”稱名結構中的後一“某”，以及“單一結構形式中的女名有一部分

是私名”
⑥
。曹大志認為甲骨文、金文族徽中一部分一般以為是族地名的，如“朿”

“賈”“戈”“牧”等均是職官名。⑦族名與地名也並不完全是統一的，同一地

區可能生活有多個族群，同一族群也可能生活在不同地域，因此在利用族名研究

地名時，也需謹慎對待。在認定甲骨地名時，要注意區分地名與人名、國族名、

職官名，不可混為一談。 

4.甲骨地名的統計 

甲骨地名數量的統計是研究甲骨地名的內容之一，包含單純甲骨地名數量的

統計、甲骨地名與甲骨國族名、人名的對照統計、甲骨地名與金文族地名對照統

計等內容。1914年，羅振玉在《殷虛書契考釋》初版時列出甲骨地名 193個，到

1927 年增訂再版時增加到 232 個。1939 年，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檢》共收地名

530 餘個。⑧1944 年，胡厚宣在《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一文中提到甲骨地名

“見者近千”
⑨
，但未見其詳。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一書中否定了胡氏之

說，認為卜辭地名“約在五百以上”
⑩
，亦未做具體統計。島邦男《殷墟卜辭研

 
① 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歷史教學》第二卷，第 3、4、6 期，1951 年。 

② 裘錫圭：《釋柲》，《古文字研究》第 3 輯，中華書局，1980 年。 

③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二·甲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702 頁。 

④ 陳絜：《商周姓氏制度》，商務印書館，2007 年，第 89 頁。 

⑤ 曹大志：《“族徽”內涵與商代的國家結構》，《古代文明》第 12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107

頁。 

⑥ 趙鵬：《殷墟甲骨文人名與斷代的初步研究》，綫裝書局，2007 年，第 124-129 頁。 

⑦ 曹大志：《“族徽”內涵與商代的國家結構》，《古代文明》第 12 卷，文物出版社，2018 年。 

⑧ 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檢》，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排印本，1939 年。 

⑨ 胡厚宣：《卜辭地名與古人居丘說》，《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 4 冊，1949 年。 

⑩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 254-255 頁。 



究》一書共列舉甲骨地名 542個。1989 年，锺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共列田

獵地名 374個、方國地名 84個、農業地名 98個、記事刻辭地名 162 個，去除彼

此重複者，锺書共舉不重複甲骨地名約 670 個。1995 年，陳煒湛統計出田獵地

名 276 個。①2010 年，孫亞冰、林歡統計田獵地名為 219 個。②1999 年，饒宗頤

主編，沈建華編輯的《甲骨文通檢·地名》一書共收甲骨地名 1027 個（不含田

獵地），③《甲骨文通檢·田獵》④一書統計田獵地名 233個，兩書合計去重所得

甲骨地名約 1200餘個。《甲骨文通檢》兩書涵蓋當時公佈的絕大多數甲骨材料，

是迄今為止所見統計甲骨地名最全面者，該書出版之後又陸續公佈了幾批新材料，

較大宗者如《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⑤《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⑥等。花東卜辭

所見地名《釋文》指出有 31個；魏慈德修訂為 38個；⑦陳明修正為 38個（含存

疑 5個）。⑧《村中南》甲骨所見地名，據余風統計為 33個，其中 5個為新見地

名。⑨ 

甲骨地名與甲骨國族名、人名的對照統計，甲骨金文族地名對照統計也為學

界所關注。曹建敦《甲金文中所見族、地名合證》一文統計出甲骨國族名、地名

與金文族徽號相印證者 136 例。
⑩
陳絜《卜辭所見婦名、男子名或地名、族名、

國名重合事例表》，
11
統計出卜辭中人名與地名（國族名）重合者 48例；《卜辭

及商金文所見子名、地名重合事例表》列出人名與地名重合者 63例。
12
宋鎮豪統

計出商代“子某”之名與地名或族名相同者 90例，占總數 185 名的 49%；
13
嚴志

斌在宋氏的基礎上補充 20例，合子名與族地名相同者 110 例。14謝明文《甲骨金

文國族名、人名或地名對照表》15是這方面統計的集大成者，共統計甲骨金文國

族名、人名或地名可對應者 474組。 

地名數量的統計與統計者所見材料的多寡與認定地名的標準密切相關，因此

不同時段不同作者統計的結果差異很大；新材料的出現與研究的深入也勢必影響

統計的結果。地名認定標準過寬，如混淆私名、職官名為族名、地名等，將直接

影響地名統計的準確性，也是地名研究的一大誤區。 

（二）地望考證 

1.考證甲骨地名地望方法的探索 

 
① 陳煒湛：《甲骨文田獵刻辭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0-59 頁。 

②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188-196 頁。 

③ 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輯：《甲骨文通檢》第二冊《地名》，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④ 饒宗頤主編，沈建華編輯：《甲骨文通檢》第五冊《田獵》，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年。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⑦ 魏慈德：《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研究》，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6 年，第 115 頁。 

⑧ 陳明：《花東甲骨卜辭字詞考釋匯纂及相關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 688

頁。 

⑨ 余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所見地名功能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32 期，2016 年。 

⑩ 曹建敦：《甲金文中所見族、地名合證》，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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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第 264-266 頁。 

14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 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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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對照法 

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①一文共考證甲骨地名地望八例，其考證

方法主要是將甲骨地名與古籍所載地名簡單對應，即“文獻對照法”。此方法為

日本學者林泰輔所繼承，林氏《甲骨文地名考》一書，對照古籍所見地名，共考

甲骨地名地望 117個，並將其認為可定之地名填入當時的中國地圖，繪成《龜甲

獸骨文地名圖》，開甲骨地理研究繪圖之先河。②由於古今地名變遷，加之“異

地同名”現象的普遍存在，依靠單一甲骨地名與後世地名比附的方法考證地望，

“很難反映甲骨刻辭地名的實際地望，所以疑點較多，不夠科學。”③ 

（2）地名係聯法 

1933年，郭沫若在《卜辭通纂》一書中首創甲骨地名係聯法，即通過卜辭所

記干支和地名相互聯繫的內在關係來考察卜辭所記地名之距離和方位關係，並在

係聯的基礎上，對照傳世文獻所記在同一區域內而又同名或相關（地名用字音近

或形近）的地名加以考證，確定某地地望或一組地望，從而係聯出未知地名所在

的大致區域，以此來考察甲骨地名。此方法相對單一地名對照而言更為科學，“使

卜辭地理或商代地理研究大大前進了一步”
④
。“地名係聯法”為後來研究甲骨

地名地望的學者所繼承，如董作賓《殷曆譜》
⑤
一書中所作《帝辛日譜》《帝辛

征人方往返路綫略圖》、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
⑥
一書中《卜辭所見地名圖》

《殷末征人方圖》、島邦男《殷虛卜辭研究》
⑦
一書中《卜辭地名關聯略圖》、

丁驌《夏商史研究》中《人方地望圖》⑧等都採用了郭氏的係聯法。锺柏生在其

《殷商卜辭地理論叢》一書中將郭氏的係聯法歸納為三個方面，即“干支係聯法”

“同版係聯法”“異版係聯法”；⑨趙誠則歸納為四個方面：“同辭係聯法”“結

合係聯法”“異版異辭係聯法”“同版異辭係聯法”，⑩二者內涵並無差異。锺

氏在郭氏的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地名係聯的辭例標準、指出卜辭地名存在異地

同名現象、提倡在地名研究中採取地名網絡群研究方式等，是甲骨地名研究方法

的進一步發展。 

（3）考古印證 

中國考古學的建立與發展，特別是考古中文字材料的發現為研究甲骨地名注

入了新的血液，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文字材料（一般是金文）為甲骨地名研究提

供了詳實可參的資料。如山西浮山橋北商代大墓出土多件“先”（或誤釋“失”）

 
① 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王國維：《觀堂集林（附別集）》，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154-1155 頁。 

② 林泰輔著，聞宥譯：《甲骨文地名考》，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九集第 104-105 期，

19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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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趙誠：《二十世紀甲骨文研究述要》，書海出版社，2006 年，第 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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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丁驌：《夏商史研究》，台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第 386 頁。 

⑨ 锺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台灣藝文印書館，1989 年，第 35 頁。 

⑩ 趙誠：《二十世紀甲骨文研究述要》，書海出版社，2006 年，第 192 頁。 



字銘文銅器①與“先”“失”等甲骨地名的討論；山東壽光縣古城鄉益都侯城故

址出土“己竝”銅器②與商代“己”國和卜辭地名“竝”的討論；河南信陽羅山

蟒張村商代墓葬出土“息”字銅器③與甲骨地名“息”的討論；遼寧喀左縣北洞

村窖藏“孤竹”銘銅器④與甲骨地名“竹”的討論；河南榮陽廣武鎮小胡村晚商

貴族墓地出土“舌”銅器⑤與甲骨地名“舌”“言”的討論等。商代聚落遺址也

是研究甲骨地名的重要參考，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一書便是運用商代遺址與

出土文物，考察甲骨地名的之典範之作。⑥ 

（4）金文材料對照 

運用金文材料是研究甲骨地名的重要手段，相對傳世文獻而言，金文材料具

有更高的參考價值。將甲骨國族名與金文族徽、地名對應為歷代學者重視。柯昌

濟《殷金文卜辭所見國名考》一文將甲骨文中“兒”“索”“夷方”“夷”“雀”

“虎方”等地名與金文對應，⑦是較早將甲骨地名、國族名與金文地名、國族名

對照的例子。丁山《殷商氏族方國志》一文將甲骨文和金文互證，考證甲骨地名

（族氏）近 60餘個，
⑧
是早期運用金文材料考證甲骨地名的大宗。甲骨文與金文

互證是研究甲骨地名的學者慣用的方法之一，金文材料特別是金文中所含族氏信

息近年來也倍受學者重視，相關成果不勝枚舉。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
⑨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

⑩
王長豐《殷商金文族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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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中

關於甲骨地名的考證，都屬於此類。出土文字材料是考證地望的重要參照，但不

能一概而論，孫亞冰、林歡在其《商代地理與方國》一文中就明確了這一點，“不

能把出土某族徽的地方都當作該族的居住地……把集中出土某族徽的地點當作

該族的居住地，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12 

詹鄞鑫總結“文獻對照法”（筆者按：詹氏稱“對音比附法”）與“地名係

聯法”時指出“前者落實而不可靠，後者可靠而不落實，各有其長短利弊。倘若

能兩法配合，考證的結論便能確鑿無疑”，但同時也意識到“須以釋字的正確和

卜辭正好提供有效內證為條件”。13地名係聯法雖是一種為學界普遍接受的研究

方法，但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林歡、孫亞冰指出“雖然係聯法能把一批地

名聯繫在一起，大致確定這批地名的方位及其彼此之間的距離，但卻很難將所有

被係聯的地名標注在地圖上，不能標注在地圖上，就沒有實際意義。”同時也指

 
① 《山西浮山橋北商周墓》，《2004 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5 年。 

② 壽光縣博物館：《山東壽光縣新發現一批紀國銅器》，《文物》，1985 年第 3 期。 

③ 李伯謙、鄭傑祥：《後李商代墓葬族屬試析》，《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④ 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喀左縣北洞村發現的商代青銅器》，《考古》，1973 年第 4 期。 

⑤ 賈連敏、曾曉敏等：《河南榮陽小胡村晚商貴族墓地》，《2006 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50-54 頁。 

⑥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⑦ 柯昌濟：《殷金文卜辭所見國名考》，《國學叢刊》，1944 年第 14 期，第 48-64 頁。 

⑧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中華書局，1988 年。 

⑨ 嚴志斌：《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⑩ 何景成：《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齊魯書社，2009 年。 

11 王長豐：《殷商金文族徽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12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6 頁。 

13 詹鄞鑫：《卜辭傅說事跡考》，原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年；又載

氏著《華夏考：詹鄞鑫文字訓詁論集》，中華書局，2006 年，第 260 頁。 



出學者係聯卜辭地名存在的三大誤區，即“如果 A族人在 B地活動，那麼 A族居

地必近於 B地”，“A、B族共同參加某一活動，其居地必鄰近”，“同版兩族或

多族，其居地必鄰近”。① 

2.甲骨地名地望考证 

考證地望是甲骨地名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難把握的部分。從 1904

年孫詒讓指出甲骨地名商“指商都而言”“周即周國”等開始，②經過歷代學人

近 120 年的探索與研究，甲骨地望考證成果不胜枚举，相關成果各有千秋，但僅

有較少地望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第一篇真正以甲骨地名考證為主的論文是

1915年王國維所作《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一文，該文共考證甲骨地名地望八

例，即龔（河南衛輝府輝縣）、盂（河南懷慶府河內縣）、雝（故雍城，今懷慶

府修武縣西）、亳（山東曹州府曹縣南二十餘里）、曹（山東兗州府定陶縣）、

杞（河南開封府杞縣）、뭭（河南歸德府考城縣）、雇（懷慶府原武縣）。③王氏

所考多為後來學者認同，對甲骨地望的研究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後世研究甲骨地

望的學者多在王氏考證基礎上進一步係聯地名，並逐漸勾勒出一個個較完善的商

代地理體系。 

20世紀有關研究成果及其得失，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緒論》、

趙誠《二十世紀甲骨文研究述要》相關章節、王宇信、楊升南《甲骨學一百年·

商代的方域地理》、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前言》等均有細緻貼切的綜述，可

供參考。鄭文對 90年代以前主要成果按年代評述，尤為可參。《商代地理概論》

是 20 世紀系統研究商代地理、方國的另一集大成者，該書辨識地名文字、構制

地名網絡、運用文獻考訂地理、利用考古材料考察地緣關係，對甲骨所見地名做

了細緻的梳理與考證。正如高明在該書序言中所說，該書博採眾長，擇善而取，

集中各家精華于一書，但又不拘泥舊說，運用大量資料與廣泛的證據，辯證是非

曲直、去偽存真，創立新說。 

20世紀甲骨地望研究主要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單個地名地望考證 

甲骨文所見商代地名、方名甚多，相關地望考證成果不勝枚舉，④但各家意

見分歧較大。商末征夷方是一次較大的歷史事件，甲骨、金文中所含信息量大，

歷年來討論的學者很多，觀點也莫衷一是，這裡就以夷方（人方）地望研究為例，

來窺探甲骨地名地望研究分歧之一斑。 

表 1：“夷方”地望研究成果簡表 

學 說 代表人物 主要觀點 

狹義東方說 明義士
⑤
 人方即齊地之夷方。 

 
①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第 4 頁。 

② 孫詒讓：《契文舉例》，蟫隱廬印本，1904 年，第 31 頁。 

③ 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王國維：《觀堂集林（附別集）》，中華書局，1959 年，第

1154-1155 頁。 

④ 詳參本文《集釋》部分，茲不贅述。 

⑤ 明義士：《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齊大集刊》，1933 年第 2 期。 



狹義東方說 李學勤
①
 商末的尸方還是應讀為夷方，與東夷為一事。 

狹義東方說 藍  野
②
 夷方在魯北地區，征夷方所經地點包括今魯西南地區。 

狹義東方說 王恩田
③
 在魯南的滕州、費縣一帶。 

廣義東方說 
郭沫若

④
、董作

賓
⑤
 

包括商王畿東部和東南地區，即山東省境內和淮水流

域。 

廣義東方說 島邦男
⑥
 山東半島南部以至於長江，主要分佈區在淮水下游。 

廣義東方說 锺柏生
⑦
 

在今山東臨淄以南，山東東部、江蘇北部、淮河南北兩

岸附近。 

南方說 陳夢家
⑧
 

黃河南的東南的豫境與淮北的皖境，屬於春秋時代鄭、

周、宋和楚之北境。 

南方說 
鄭傑祥

⑨
、陳秉

新
⑩
 

淮水中游。 

南方說 
鄧少琴 、溫少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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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地區。 

西方說 李學勤
12
 陝西渭水流域。 

西方說 饒宗頤
13
 

征伐夷方之役，地名多在河、渭之間，所謂伐人方，乃

指西夷。 

從上表14可知，20世紀關於人方地望的討論分歧很大，王恩田在《人方位置

與征人方路綫新證》一文中指出：“造成分歧的原因，主要由於大家的考證，大

都以卜辭地名與文獻記載相比附，而古地又多重名，因此，儘管都能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卻無法避免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局面。”15李學勤在《重論夷方》

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論述：“商代過於古遠，後世地名相同或相似者又多，單純互

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終究是有些危險。另外甲骨文中也會有異地同

名者，過去使用的聯繫方法頗有流弊。要真正確定甲骨文地名的方位，還有賴於

 
① 李學勤：《重論夷方》，《民大史學》第 1 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年；又載《當代學者自選

文庫·李學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 91 頁。 

② 藍野：《商周夏杞夷杞考》，《杞文化與新泰》，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③ 王恩田：《人方位置與征人方路綫新證》，張永山主編：《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104 頁。 

④ 郭沫若：《卜辭通纂》，科學出版社，1983 年。 

⑤ 董作賓：《殷曆譜》，台北藝文印書館，1977 年。 

⑥ 島邦男著，濮茅左、顧偉良譯：《殷墟卜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89 頁。 

⑦ 锺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台灣藝文印書館，1989 年，第 219 頁。 

⑧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  

⑨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⑩ 陳秉新：《殷墟征人方卜辭地名匯釋》，《文物研究》第 5 輯，黃山書社，1989 年。 

11 鄧少琴、溫少峰：《論帝乙征“人方”是用兵江漢》，《社會科學戰綫》，1982 年第 3、4 期。 

12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年。 

13 饒宗頤：《論殷代田獵及夷方地理》，《甲骨集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二·甲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第 941-963 頁； 

14 本表繪製參考方輝《從考古發現談商代末年的征夷方》，《東方考古》（第 1 集），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249-250 頁。 

15 王恩田：《人方位置與征人方路綫新證》，張永山主編：《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

1998 年。 



尋找考古學證據。”①兩者論述雖是針對夷方地望而言，但也是所有甲骨地名地

望考證分歧的癥結所在。 

（2）商代田獵地理研究 

田獵地名在甲骨地名中佔有較大的比重，研究田獵地理的癥結在於商王有無

固定田獵區及田獵區位置所在，關於田獵區的考訂各家意見有較大分歧，其分歧

所在主要是對關鍵地名的考證不同。諸家研究田獵地基本使用係聯法係聯地名，

係聯所依據的地名地望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大相徑庭（詳參本文第六章第一節）。 

（3）商代方國地理 

商代方國林立，卜辭中所見方國眾多，研究方國地理是甲骨地名研究的另一

重點。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一書將早期研究方國地理的形式分為三類：即

羅列方國（如郭沫若《卜辭通纂》）、事件排譜（如董作賓《殷曆譜》征土方、

邛方卜辭排譜）、考證單個方國地望（如胡厚宣《殷代𢀛方考》）。②時至今日，

學界研究方國地理依舊遵循這三種形式。 

陳夢家是最早系統統計並考證方國地望的學者，其所著《殷虛卜辭綜述》一

書中《方國地理》一章共統計出見於武丁時期的方國 29 個，武丁以後不見於武

丁時期的方國 10個，晉南諸國 9 個，共計 48個；在考證相關方國地望基礎上指

出商代的多方與諸國，多在晉南即漢代的河東郡，一部分在上黨郡。島邦男《殷

墟卜辭研究》增訂方國數為 53 個，也認為商代敵對方國主要集中在殷西。锺柏

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統計出甲骨方國 84個，其中武丁時期方國 44個，認為

多數主要分佈在今山西中部以南，山西、陝西交界，河南西部，陝西東部。各家

對地名數量的統計不同，主要是由於時代不同，各家所見材料數量不同。 

（4）晚商王畿與四土 

通過甲骨地名地望的考證來研究商末的王畿範圍及四土方國、族群分佈情況

是甲骨地名研究的另一課題，此課題是地望考證的延伸與升華。陳夢家《殷虛卜

辭綜述》、松丸道雄《關於殷墟卜辭中的田獵地》、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

宋鎮豪《商代的王畿、四土與四至》③、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等都有相關論

述，各家對甲骨地望認識不一，對王畿及四土的認識自然存在分歧。 

進入 21世紀以來，地望考證仍是甲骨地名研究的重點，湧現出一大批論文、

專著。這一階段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綜合運用甲骨金文

材料、考古材料、傳世文獻等成為考察甲骨地名地望的主要方法。 

孫亞冰、林歡合著的《商代地理與方國》一書是研究商代地理的綜合性專著，

也是繼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一書後又一集大成者。該書《王畿區和四土地名

考證舉例》一章對 104 個甲骨地名地望進行了考證；《商代的經濟地理》一章統

計出農業地名 98個，其中統稱 6個，陝東地名 8個，晉中晉南地名 26個，豫西

地名 6 個，豫北豫中地名 29個，魯地地名 23個；統計出田獵地名 219個。《商

 
① 李學勤：《重論夷方》，《民大史學》第 1 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 年。 

②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 269 頁。 

③ 宋鎮豪：《商代的王畿、四土與四至》，《南方文物》，1994 年第 1 期。 



代方國》一章總結了判斷商代方國的 8 項標準，即（1）甲骨文中稱方的；（2）

甲骨文、金文中稱侯、伯的；（3）甲骨文中少數稱子的；（4）與商王朝發生過

大規模戰爭的；（5）甲骨文中稱“某王”之“某”；（6）考古材料證明是方國

的；（7）傳世文獻記載能被甲骨金文等考古材料證明的；（8）上博簡《容成氏》

中的九邦。在《商代方國考訂》一章對 103個方國地望進行了考證，其中西方方

國 60 個，北方方國 8 個，東方方國 23 個，南方方國 12 個；加上該章章末列出

的地望待考的 55 個方國，該書共統計出商代方國 158 個，其中見於甲骨文的方

國為 145個。該書在考證地望時博採眾長、善於考辨，綜合利用甲骨、金文以及

考古材料，引用卜辭例證豐富，是迄今所見綜合梳理並考證甲骨地名地望最全面

者。但地望考證是地名研究的難點，該書對地望的考證仍舊不是定論；由於該書

是合作完成，該書內部對同一問題的認識尚存在分歧，這一點孫亞冰在後記中已

明確提出；另該書在地名文字釋讀、卜辭釋讀、地名方國名認定上也存在疏漏。 

馬保春、宋久成合著《中國最早的歷史空間舞臺：甲骨文地名體系概述》①一

書是迄今可見最新的一部甲骨文地名研究的概述性著作。該書共七章，第一章

“甲骨文地名概述”，對甲骨文地名研究概況做了簡述；對甲骨文地名研究的方

法做了歸納；對甲骨文地名詞的構成以及甲骨文地名的分類與等級劃等做了詳細

描寫。第二至第六章分別對甲骨文中的區域地名、城邑與普通地名、場所地名、

自然地貌地名、經濟地理地名進行了分類統計。第七章對現今仍在使用或與現今

地名有密切聯繫的甲骨文地名進行了總結。文末附有“前人所繪與甲骨文地名相

關的部分地圖”35幅。該書重在統計描寫，在殷墟及西周甲骨地名的分類、統計

上用力最勤，詳細地搜集甲骨地名資料，構建起商周甲骨文中的地名體系；但該

書在具體地望考證上則淺嘗輒止，在涉及地望時，以綜述前人研究成果為主，創

見不多；同時文中也存在卜辭誤讀、地名誤判的情況。 

陳絜及其團隊近年來致力於商周歷史地理的研究，2015年，陳絜、趙慶淼合

作發表《“泰山田獵區”與商東末土地理——以田獵卜辭“盂”“ ”諸地地望

考察為中心》一文，該文對學界普遍讚同的“沁陽田獵區”說進行了檢討，在承

認人方地望在山東臨淄一帶的基礎上係聯相關地名，將田獵地“盂”“ ”與位

於汶水上游的“龜陰之田”和汶水下游的“汶陽之田”聯繫，進而支持“泰山田

獵區”說。後在各大期刊相繼發表系列論文，重點涉及整個商代東土地理問題，

並陸續建構出一整套商代東土地理體系，許多觀點打破舊說，為學界呈現出新的

地景面貌。陳絜所構建的系統建立在卜辭夷方在山東臨淄一帶的基礎之上，而夷

方地望所在至今仍有分歧，故相關地望考證也還不是定論。其系列論文中也存在

一些文字誤釋、卜辭誤讀、地名誤判的情況。 

張興照《商代地理環境研究》②一書中甲骨文與商代地理研究一部分，從甲骨

文字本身及卜辭內容入手，揭示殷人眼中的地理空間與地理景觀，全面搜彙了山

阜類、河川類、物象類等自然屬性及農業地名、畜牧地名、田獵地名等人文屬性

 
① 馬保春、宋久成著《中國最早的歷史空間舞臺：甲骨文地名體系概述》，學苑出版社，2013 年。 

② 張興照：《商代地理環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年。 



甲骨文地名，並對涉及生業地理及環境演變的人文屬性地名進行分類，為甲骨地

名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向。該書重點在以甲骨文及考古發掘研究商代的地理

環境，未涉及具體地名地望的考證。 

综上，研究甲骨地名主要包含地名的認定、地望考證以及在前二者基礎上進

行的地理綜合研究等三個方面。地名認定主要在於對甲骨地名數量的統計和地名

用字的文字考釋；地望考證是在文字考釋的基礎上進行古今地名對照；地理綜合

研究則是在準確判斷地名及考證地望的基礎上研究商代的政治疆域、地理分區

（田獵區、農業區等）、族群分佈、方國分佈、軍事戰爭等。三者層次是逐步推

進、深化的。總體而言，文字誤釋、卜辭誤讀、地望誤判是甲骨地名研究中存在

的問題。地名統計方面，由於研究者所見材料的限制和統計標準的差異，各家統

計數據很難一致；地望考證方面則因確切定點的缺乏，各家所據參考不同，則多

數地名地望並未取得統一意見，因此甲骨地名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採用文獻整理、計量統計、系統描寫、三重證據法等研究方法；綜

合運用歷史地理學、文字學、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注意將文字學、考古

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運用到研究中。具體操作如下： 

1.全面梳理甲骨地名，保證資料完整性、準確性與科學性。 

以陳年福“甲骨文數據庫”為藍本，全面搜集當今所見甲骨材料，逐條梳理，

篩選與地名相關刻辭，保證資料搜集的完整性；仔細核對甲骨原片，綜合最新考

釋意見，確保釋文的準確性；參考“漢達文庫”甲骨數據庫、黃天樹《殷墟王卜

辭的分類與斷代》等意見對相關刻辭進行分組分類，確定相關地名出現的大致時

代。 

2.構建甲骨文地名系統。 

在全面梳理地名刻辭的基礎上，以卜辭內證為主、金文族徽為輔係聯甲骨地

名，構建出甲骨地名系統。係聯時以同版地名係聯為主，異版地名干支時間係聯

為輔，以地名與地名係聯為主，地名與族名、人名係聯為輔，注意係聯的科學性

與合理性。 

3.文獻整理與搜集。 

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盡可能全面的搜集前人關於地望考證的文獻資料，

形成考證集釋。 

4.綜合考證甲骨地名地望。 

綜合運用前人考證地名地望的方法，充分利用“三重證據法”，將出土文獻、

傳世文獻、考古資料三者相結合，避免孤立地考證，同時注意甲骨地名自身的系

統性。 

 

 



結 語 

甲骨文中所含地名資料是研究商代歷史地理的重要史料，準確辨別地名、正

確考釋地名用字、精確考證具體地點地望是以甲骨文地名資料研究商代歷史地理

的基礎。本文以商代甲骨文地名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內容大致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為統計甲骨文中所含地名數量；第二為考證具體地名地望。地名統計方面，

本文搜集今可見商代甲骨文材料，結合學界最新考釋成果，區分族地名、人名，

共統計出商代甲骨地名 794個（含存疑）。地望考證方面，主要運用傳統的“地

名係聯法”與“文獻對照法”，選取可靠的參照係聯地名、選取合理的文獻地名

與甲骨地名對應，同時參照考古信息來考證相關地點地望；從卜辭本身反映出的

地理信息出發，以商代黃河為自然地理參考，以事件排譜為卜辭地理內證，以考

古信息為參照，注重各地之間的空間位置關係，最大程度構建甲骨文地名系統，

還原卜辭地名分佈面貌。通過本文的研究發現，商代晚期王畿地區大致與西周衛

國疆域相當，黃河曲折流經商王畿地區；甲骨文中多數出現頻次較高的地名，即

商人活動頻繁之地，如田獵地、農業地等基本都位於今河南省北部的安陽市、鶴

壁市、新鄉市、濮陽市境內，該區域為商代晚期統治的核心區域，商王及商人在

此區域頻繁活動可能更符合當時的實際。王畿周邊分佈着許多大大小小的方國或

族群，他們對商王朝的侵略多數集中在王畿邊緣地區，有時也深入王畿腹地。 

由於甲骨文中包含的地名數量眾多，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可係聯的部分地

名，甲骨文還有一些出現較少、難以係聯的地名本文未加討論，留待後考；另外

甲骨文中還含有許多方國與族群信息，從廣義上說考察方國與族群的分佈屬於地

理研究範疇，但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狹義地名的考證，故文中只將有關族群

或方國活動作為係聯地名的參照，並未專門討論多數族群或方國的分佈，有待日

後補充完善。 

殷商地理之學向來難治，定點的選擇對研究甲骨文地名地望至關重要，相關

研究分歧較大，很大程度上就是定點的選取問題。以不同的定點係聯卜辭，得出

的結論就可能不同，即使以相同的定點係聯卜辭，但對定點地望認識不同，所得

結論自然也有差異。各家所取定點是否可靠，決定着其架構的系統是否可信，但

由於缺乏考古材料印證，單從文獻出發也很難驗證定點地望是否準確。相對於地

名的變遷，先秦時期黃河的流路相對穩定，可作為研究商代地名的一大參照，故

從卜辭內證出發，結合黃河流路，參考商代王畿範圍，再將有關商代地名與文獻

地名對照，所得結論可能更符合歷史事實；再以近河地名為定點，係聯卜辭中其

他地名，便可構建出一個以黃河為中心的卜辭地點分佈系統，本文的研究就是基

於此理念的大膽嘗試，不當之處，祈請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